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

048.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台湾进口一批材料，结果这批

材料有损坏。同台湾供应商协商结果是材料不用退回，我们

少付款给他们。请问：该批材料如何销账？可以一直放在库

存，变卖材料时再来销此库存吗？

答：这部分受损材料应与购进的正品分开保管，并且应及

时进行处理，一般情况下是变卖折价处理。

049. A外商投资企业成立时选定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

其5年前境内购买的某固定资产是以人民币结算，价款为1 000

万元，使用寿命10年，按照当时汇率1美元=8元人民币折算为

125万美元入账。A企业每年按美元原值计提折旧12.5万美元。

现在由于汇率变化较大，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时折旧12.5万美

元按年末汇率1美元=6.68元人民币折算，将导致折旧相对减

少16.5万元［12.5伊（8-6.68）］，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所得税

支出。

A企业财务人员咨询：基于历史成本的原则，税务上是否

认可按照当年人民币购买价的历史成本以及原汇率计提折

旧并税前扣除呢？

答：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企

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

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前款所

称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企

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

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

础。因此A企业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其次，既然A企业选择了美元为记账本位币，那么就不能

因汇率折算的差异而否定正常的会计核算原则。根据《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企业所得以人民币

以外的货币计算的，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应当按照月度或者

季度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年度终了汇算清缴时，对已经按照月度或者季度

预缴税款的，不再重新折合计算，只就该纳税年度内未缴纳

企业所得税的部分，按照纳税年度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因此，A企业应按照

上述规定计提折旧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不能随意调整其

税前扣除依据。

应当注意，尽管按照现行汇率折算后折旧将会减少，但是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在货币交易

中，以及纳税年度终了时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性资产、负债

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时产生的汇

兑损失，除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以及与向所有者进行利润

分配相关的部分外，准予扣除。因此，企业不一定会因为汇率

变动增加所得税支出。例如，A企业折旧因汇率变化减少税前

扣除16.5万元，但是以美元记账的固定资产净值62.5万元

（125-12.5伊5）所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82.5万元［62.5伊（8-

6.68）］还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050. 我公司交纳250万元保证金向银行贷款，银行开具

了500万元的承兑汇票给我公司供应商甲，另有250万元现金

放到我公司账户，请问目前如何做会计分录。承兑到期、归还

贷款时如何做会计分录？

答：对于贵公司存入的250万元保证金应当计入“银行存

款”科目，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保证金账户250万元；

贷：银行存款———某某账户250万元。银行开具500万元承兑汇

票应作为“应付票据”处理，会计分录为：借：应付票据500万

元；贷：短期借款500万元。承兑到期，归还贷款时，会计分录

为：借：短期借款500万元；贷：银行存款500万元。同时将保证

金转回，借：银行存款———某某账户250万元；贷：银行存

款———保证金账户250万元。

051. 今年支付去年已提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堤防维

护费，要使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吗？“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科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答：“今年支付去年已提”说明去年已经做了损益，今年只

是支付，直接减少银行存款及相应负债即可，不用使用以前

年度损益调整。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应交教育

费附加；贷：银行存款。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

度损益的事项以及本年度发现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及调

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

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需要调整报告年度损益的事项，也可以

通过该科目核算。以前年度多计或少计费用或收益时，应通

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来代替原相关损益类科目，对方

科目不变，然后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结转到“利润分

配”科目下，进行相应的盈余公积的调整。

052. 我公司刚刚成立一个新的项目，但是还没有生产具

体的产品，新购买设备的折旧费和租赁厂房房租的摊销费及

一些其他的生产性成本费用，原则上是应该先归集计入制造

费用的，然后分配计入产品成本的，现在由于没有产品可分

配，这些制造费用的月末余额将如何处理？

答：按照产品成本的核算程序，企业当期发生的生产费用

一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既然你公司的这个项目

当期还没有形成完工产品，那么你可以将当期发生的生产费

用全部计入到在产品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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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我们是个体砖厂，未建企业账簿，主管税务机关根

据厂里的耗电情况进行了核定征收。请问，该核定征收是否符

合税法规定？

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纳税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一）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二）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三）擅自销毁账簿或

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

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五）发生

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

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

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对于你们砖厂而言，由于未设置账簿，因此主管国税机关

可以按规定对其进行核定征收税款。同时根据《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或

者第三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

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

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

（二）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

定；（三）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

定；（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

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

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本条规定的方法核定的应纳税额

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

税额。

因此，主管税务机关对于你们厂按照耗电情况进行核定

征收，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

054. 现在公司还在平场，将要修建厂房和办公楼，老板

在采购物料时都不要发票，说到时候去开水泥发票来抵，而税

务局认为别人给我们提供的劳务都要去开税票。现在工地上

租有挖机在作业，租挖机的费用和给挖机加油的费用以及拖

泥土的车费都是计入在建工程吗？如果计入在建工程，我打算

把在建工程细分为厂房、办公楼、围墙，请问计入在建工程的

哪一个明细呢？

答：会计应当以真实的原始凭证入账。租挖机的费用和给

挖机加油的费用以及拖泥土的车费应当计入在建工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在建工程”

科目应按“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在安装设备”、“待摊支

出”以及单项工程等进行明细核算。由于在建工程的明细科目

也可以根据单项工程来设置，因此建议你公司按厂房、办公

楼、围墙等设置在建工程的二级科目。

055. 单位上年度与三名合同未到期员工提前解除了合

同，作为补偿，离职时每人给付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当时是给的现金，做账时直接计入了“应付职工薪酬———福利

费”，没有扣个税。请问，根据财税［2001］157号文件的规定，员

工辞退福利在上年社会平均工资三倍以内的，员工不用缴纳

个税，像我公司这种情况，是否适用该项条文，是否应该缴纳

个税？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企

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

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应当确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产

生的预计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一）企业已经制定正式的

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提出自愿裁减建议，并即将实施。该计划

或建议应当包括拟解除劳动关系或裁减的职工所在部门、职

位及数量；根据有关规定按工作类别或职位确定的解除劳动

关系或裁减补偿金额；拟解除劳动关系或裁减的时间。（二）企

业不能单方面撤回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会计分录

如下：借：管理费用；贷：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借：应付

职工薪酬———辞退福利；贷：库存现金。

《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

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号）规定，

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

（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

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

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

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1999］178号）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贵公司上年度与三名合同未到期员工提前解除了合同，

作为补偿，离职时每人给付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这种情

况适用上述条文，不用缴纳个税。

056. 我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一楼盘销售过程中，搞

了一次促销活动，在认购房屋的买房人中进行摇号，摇到号的

买房人可以享受五折的优惠。

请问我公司是否要代扣代缴该买房人的个人所得税？是

否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

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不征个人所

得税的情形？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

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规定，根据

《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对企业和单位（包

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等，以下简称企业）在营销活动中以折扣折让、赠品、抽

奖等方式，向个人赠送现金、消费券、物品、服务等（以下简称

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通知如下：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

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

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根据上述规定，该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摇到号的买房人享

受五折的优惠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房，也就是向个人赠送五

折的现金，对受赠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安 蔡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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